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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   

戶數 
公共設施項目 

及設置基準 

十棟以上未滿

三十棟 

一、每戶至少一個停車位。 

二、基地內通路。  

三、社區公共停車場：二十棟以下應至少設置二個車位。

超過二十棟未滿三十棟時，應至少設置三個停車位。 

四、公園綠地：以每棟六平方公尺計算。 

三十棟以上未

滿五十棟 

一、每戶至少一個停車位。 

二、基地內通路。  

三、社區公共停車場：三十棟以上未滿四十棟時，應至

少設置四個車位。 四十棟以上未滿五十棟時，應至

少設置五個車位。 

四、公園綠地：以每棟六平方公尺計算。 

五、廣場：以每棟九平方公尺計算。 

 

  


